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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先生：  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2007 年 7 月 20 日舉行的會議  

 
當局和機場管理局 (「機管局」)在二零零七年七月二十日

向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(「委員會」)匯報有關在機場實施的交

通管理計劃的進展，有委員要求當局提交資料解釋為何在機場實

施的管理措施能有效地打擊在機場的非法運輸活動，現謹向委員

會匯報有關管理措施的進展。  
 

在有關的交通管理措施下，劃定了特定地點予輕型貨車

裝卸貨，以及禁止輕型貨車及的士使用一號、二號及四號停車

場。在實施新交通管理措施後，據觀察所得，在一號、二號及四

號停車場再沒有兜客活動出現。此外，停車場的運作和秩序亦大

有改善，即使在暑假高峰期，車流也較以往暢通。另一方面，由

機場的士站開出的的士較以往為多，的士輪候乘等客時間一般較

前有所減少。  
 

當局會聯同機管局繼續密切監察機場的交通情況，並就

營運的問題與業界保持溝通。  
 
 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(巫菀菁              代行 )  
 
二零零八年一月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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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 
運輸署署長   (經辦人：何裕文先生  

羅鳳屏女士 )             
警務處處長   (經辦人：韓家傑先生 )  
機場管理局   (經辦人：伍翹楚先生  

黃耀輝先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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